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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本次提供担保后，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

100%，上述担保均是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担保风险

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之内。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5年 4月 2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 2025年 5月 20

日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实

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 2025年度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同意 2025年度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含新设立或新纳入合并报

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之间互相担保、控股子公司对公司的

担保额度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700,000.00万元，担保额度有效期限为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召开股东大会作出新的决议之日止。同时，公司实际控制

人潘党育先生将视具体情况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二、进展情况

1、近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以下简称“农

业银行”）签署了《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编号：农银综授字第

81214202500251569-1号），授信额度为人民币捌仟万元整。

2、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惠州市豪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豪鹏”）

与农业银行签署了《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编号：农银综授字第

81214202500251569-2号），授信额度为人民币捌仟万元整。公司与农业银行签

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81100520250001792），为惠州豪鹏在农

业银行的债权最高余额人民币壹亿零捌佰万元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3、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省豪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豪鹏”）与农业银行签署了《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编号：农银综授字第

81214202500251569-3号），授信额度为人民币玖仟万元整。公司与农业银行签

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81100520250001793），为广东豪鹏在农

业银行的债权最高余额人民币壹亿贰仟壹佰伍拾万元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文件的规定，上述担保在预计额

度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惠州市豪鹏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惠州市豪鹏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0592105980L

成立日期：2012 年 3 月 8 日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党育

住所：惠州市惠城区马安镇新湖工业开发区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研发、销售：镍氢电池、镍氢电池组、锂离子电池、锂离

子电池组、电池充电器、移动电源、电源管理系统、风光电一体储能系统、动力

电池系统、电池保护板,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一般项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公司直接持有惠州豪鹏 20%的股权，通过全资子公司曙鹏科技(深

圳)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惠州豪鹏 80%的股权。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4年末

（经审计）

2025年 9月末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57,684.51 254,215.30
负债总额 176,213.41 162,868.4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1,162.60 17,630.00
流动负债总额 150,385.13 141,658.75
净资产 81,471.10 91,346.90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 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97,084.43 136,067.08



利润总额 19,041.48 10,607.40
净利润 17,815.88 9,736.48

经查询，惠州豪鹏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广东省豪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广东省豪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0MA54P9L55G

成立日期：2020 年 5 月 21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潘党育

住所：惠州仲恺高新区中韩惠州产业园起步区松柏岭大道 38 号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镍氢电池、锂离子电池、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动力电池模组、

储能电池模组、电池保护板封装、电源管理系统及电源系统的研发及销售。一般

项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机械设备租赁；住房租赁；认证咨询。（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广东豪鹏 100%的股权。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4年末

（经审计）

2025年 9月末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39,047.32 585,645.55
负债总额 446,310.07 492,273.9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53,524.26 62,319.17
流动负债总额 392,013.46 424,049.05
净资产 92,737.25 93,371.64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 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13,883.53 284,995.40
利润总额 -9,484.32 -357.43
净利润 -7,190.41 497.93

经查询，广东豪鹏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债务人为惠州市豪鹏科技有限公司的《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编号：

农银综授字第 81214202500251569-2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81100520250001792）



1、协议主体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

保证人：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惠州市豪鹏科技有限公司

2、授信额度：最高额综合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8,000 万元整

3、保证额度：最高余额为人民币 10,800 万元整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债务人与债权人签署的相关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

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

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

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6、保证期间：相关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

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主合同项下存在分期履行债务的，保证期间为最后

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债务人为广东省豪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

（编号：农银综授字第 81214202500251569-3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

号：81100520250001793）

1、协议主体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

保证人：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广东省豪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授信额度：最高额综合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9,000 万元整

3、保证额度：最高余额为人民币 12,150 万元整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债务人与债权人签署的相关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

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

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

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6、保证期间：相关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

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主合同项下存在分期履行债务的，保证期间为最后



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审议生效的担保额度为 700,000.00万元，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440,97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合并报表）的 181.73%。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已实

际使用的担保额度为 205,557.83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合并报表）的 84.71%。上述担保均是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

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农业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81100520250001792）、《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81100520250001793）、

《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编号：农银综授字第 81214202500251569-1 号）；

2、惠州豪鹏与农业银行签署的《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编号：农银综授

字第 81214202500251569-2 号）；

3、广东豪鹏与农业银行签署的《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编号：农银综授

字第 81214202500251569-3 号）。

特此公告。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12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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